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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务来源 

为推动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2013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国家标准《城市可

持续发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的制定任务，计划编号为 20130187-T-469。

本项目周期是 2 年，定于 2015 完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公共安全标准化研究所作为

ISO/TC268 的国内第一技术对口单位，牵头实施本项目，组织了一批有关领域与行业的专家

与学者，共同参与到标准的研制工作中。参加单位包括：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等。 

二、 编制背景意义 

自 1972 年“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式提出以来，人们对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重

视与日俱增。当前，高速城市化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以每

50 年翻番的速度增长，1850 年为 6.4%、1900 年为 13.6%、1950 年为 28.2%，到 2007 年已

超过 50%，截至 2014 年底世界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 54%。根据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统计，城市消耗 75%的自然资源，产生 80%的 GDP。显然，城市已经成

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标准是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技术支撑。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欧洲标准委员会（CEN），以及欧美发达国家

标准化组织十分重视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工作。ISO 响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及

世界各国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的需求，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批准成立 ISO/TC 268，为

各类城市提供支撑技术和工具，以推动各类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同样有必要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无论是规模

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 1978年的 17.9%

提高到 2014 年的 54.77%，城市人口从 1.7 亿增加到 7.49 亿，预计到 2050 年城市化率将提

高到 80%，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向城市。深入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工作是落

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国家政策、规划的重要举措，是满足我国城市进程加快、实现城市协调发展的必然

选择，是满足城市居民对可持续发展新期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2014 年 5 月 15 日，《ISO 37120:2014 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

指标》正式发布。ISO 37120:2014 是 ISO/TC268 发布的第一项国际标准，受到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地方政府环境

行动理事会（ICLEI）等国际组织，以及中、法、德、英、加、日等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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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37120:2014 提供了一套全球通用方法，帮助不同国家的同类型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期

发现各城市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ISO 37120 对现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本标准正是以 ISO37120 为基础，转化而成的国内标准，旨在为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

的选择、评价提供技术引导。 

三、 工作思路与过程 

（一） 工作思路 

工作思路为：立项与准备——国际标准分析与国内城市调研——确定标准框架——调整

标准细目——召开研讨会——修改完善——征求意见。图 1 给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关

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标准草案研制的技术路线。 

 

图 1 《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标准研制技术路线 

（二） 工作过程 

1、立项与准备阶段（2013 年）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于 2013 年将标准草案上报给了国家标准委，并通过了国家标准委的

立项。立项审核过程后，标准名称确定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

指标”。 

成立工作小组。计划任务下达后，项目首先成立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科院生态环

境中心、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参加的标准制订工作组。 

立项与准备 

预调研 

撰写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 

研讨与标准草案修改 

专家讨论会征求意见 

修改、形成系列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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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目标任务。工作组筹建完毕后，进一步明确工作的目标与内容，根据人员结构与技

术能力对研制任务进行细分，包括国际标准研制进程的跟踪、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国际标准

内容的调整等几个部分。 

2、预调研阶段（2014 年 1-5 月） 

工作组跟踪 ISO37120 国际标准的研制进展，同时收集分析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现状

与特点，为在指标的选取与界定中反映中国实践做准备。 

3、编制草案阶段（2014 年 6 月-2015 年 4 月） 

工作组对 ISO37120 的框架、总体要求与指标说明进行了系统地翻译、分析、对比等工

作。在编制草案的过程中，工作组从指标合理、数据可得、含义易懂等方面，对 ISO37120

指标在我国的可得性与适用性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探讨与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市可持续发

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草案。 

2015 年 2 月，工作组在杭州开展了基于 ISO37120 的现状调研项目，藉此了解 ISO37120

指标的可得性与适用性，为标准转化奠定一定的基础。 

4、研讨阶段（2015 年 5-11 月） 

工作组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北京社科院、机械科学研究院、中城智慧城市建设研究会、御道咨询等十余家单

位的三十余名专家，召开了多次研讨会。 

四、 编制依据及原则 

（一） 编制依据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标准 ISO37120:2014《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

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标》。 

（二）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 

本标准突出人的需要，即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出发点，衡量城市满足居民需

求的程度，包括直接反映居民满意度的“生活品质”，以及对前者有间接影响的“城市服务”。 

2、尊重实际 

本标准中有关我国城市服务与生活品质评价的各项指标及其测量方法，是在学习、借鉴

ISO37120 的基础上，调研我国有关法律政策现状，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资源、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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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情因素，分析、调整、编写而成。其中，根据我国数据统计的特点与技术水平，将若干

不适合我国的指标，基于可行性考量进行调整，形成了本标准。 

3、结构合理 

本标准是国际标准 ISO37120:2014《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的指

标》转化而成的国内标准。标准的设计、修改与编辑以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与 GB/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二部分：采用

国际标准的规则》为依据，标准结构与编写规则符合新的国家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标准

结构主要包括目录、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城市指标、指标说明、以

及附件 8 个部分。 

五、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一） 范围 

“范围”部分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即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内容、计算

方法与适用对象。具体而言，本标准从城市服务和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两个方面提出了衡量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规定了城市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本标准适用于

国家不同规模与类型的城市。该范围界定有两方面重点：一是本标准的评价对象是城市服务

和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两方面，未涉及城市管理的其他侧面；即围绕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考察城市软硬件环境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程度。二是本标准适用于所有规模与类型的城市，

城市规模与类型的划分标准参见国务院印发的有关办法。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部分列出了在本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 

（三） 术语及定义 

“术语及定义”部分对城市、指标、中等教育等 11 项术语进行了定义。术语的选取与

定义的参照 ISO37120，并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与标准的规定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以确保术

语的适用性。 

（四） 城市指标 

“城市指标”部分说明了本标准的目标、原则、指标结构与分类、指标使用的注意事项、

数据解读的限制因素等，为用户使用本标准提供了总体说明与引导。本部分内容参照

ISO37120。 

（五） 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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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涵盖标准第 5-22 章。其中，第 5-21 章从经济、教育、能源、环境、财政、火灾

与应急响应、治理、健康、休闲、安全、庇护、固体垃圾、通讯与创新、交通、城市规划、

废水、水与卫生等 17 个方面，提出了 100 项指标用以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其中包括

46 项核心指标和 54 项辅助指标），参见表 1。针对每一项指标，本标准说明了指标的评价对

象、属性（核心或辅助）、计算方法、专有名词解释与统计口径说明。 

第 22 节给出了报告和记录存档的相关要求。 

本部分内容参照 ISO37120，综合考量我国的指标适用性与数据可得性，对部分指标进

行了调整。 

 

六、 标准属性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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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录 

附录 A 

表 A.1 给出了本部分与 ISO37120 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 A.1 本部分与 ISO37120 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部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1 

删除了与 ISO37101“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体

系——基本原则和要求”等其他国家标准共同使

用的相关规定 

相关国际标准尚未转化为国家标准，适用性论证不足。 

1 
修改了 ISO37120 的适用范围，规定本标准适用于

国家大中小型城市 

适应我国关于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相关规定 

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

异的调整，调整情况集中反映在第 2章“规范性引

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删除关于 ISO37101 的引用 

——删除关于 ISO1996:2的引用 

——增加引用 GB/T 1.1 

——增加引用 GB/T 20000.2-2009 

——增加多项对国家、行业标准与政策法规的引

用 

引用 GB/T 1.1，确保国际标准采用中，在技术内容和文本

结构等方面，符合我国有关标准编写和版式要求的规定 

引用多项国家标准与政策法规，便于标准使用者使用符合

中国现行管理实践的相关规定 

3.1 修改了术语“城市”的定义 
与我国国家标准 GB/T 50280-1998对“城市”的界定一致，

确保标准适用性，便于标准使用者查阅 

3.4 修改了术语“自然灾害”的定义 
与我国国家标准 GB/T 24438.1-2009对“自然灾害”的界

定一致，确保标准适用性，便于标准使用者查阅 

3.6 
说明本标准中的初等教育不包括成人初中 

调整了有关小学教育入学与毕业年龄的规定 

本标准中对初等教育的考察目标以学龄人群为主 

适应我国关于小学教育入学与毕业年龄的实际情况 

3.7 

说明本标准中的中等教育不包括成人初中、成人

高中和成人中专 

调整了有关中等教育入学与毕业年龄的规定 

本标准中对中等教育的考察目标以学龄人群为主 

适应我国关于中等教育入学与毕业年龄的实际情况 

3.9 修改了术语“自然灾害”的定义 
与我国国家标准 GB/T 29791.1-2013对“自然灾害”的界

定一致，确保标准适用性，便于标准使用者查阅 

4 

本条说明中涉及到一些指标示例，根据本标准对

ISO37120指标的采用方式，列出修改采用后的指

标 

保证本标准内容的一致性 

5.1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失业率”替换为“城镇登记

失业率” 

在术语界定与统计口径方面，与中国当前关于就业的统计

制度保持一致 

5.2 

将 ISO37120 指标“商业和工业资产占全部资产百

分比”替换为“工商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的百分比” 

在术语界定与统计口径方面，与中国当前关于就业的统计

制度保持一致 

5.3 
将ISO37120指标“贫困人口占城市人口百分比”替

换为“城乡低保人口占城市人口百分比” 

在术语界定与统计口径方面，与中国当前关于就业的统计

制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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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将ISO37120指标“全职人员占城市人口百分比”替

换为“在岗职工占城市人口百分比” 

在术语界定与统计口径方面，与中国当前关于就业的统计

制度保持一致 

6.3 

修改了 ISO37120 中关于中等教育年限的规定，用

“初中阶段中等教育毕业率”代替了“中等教育结

业率” 

中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 ISO37120中规定义务教育约

十二年，二者存在差异。在中国，初中教育结束后，仅部

分学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为了使指标能有效反映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生流动性，将指标调整为“初中阶段中等教育毕

业率”。 

6.7 
将 ISO指标“每十万人获得高等教育学历人数”替

换为“每十万人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 

与我国高等教育统计中的教育机构分类及其术语保持一致 

7.2 
将 ISO指标“获得授权电力服务人口百分比”替换

为“供电覆盖率” 

与中国现行的能源消费统计制度的术语使用保持一致 

7.3 
将 ISO37120 指标“公共建筑年耗电量”替换为“公

共机构年用电量” 

确保与中国现行的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保持一

致 

8.7 

将 ISO37120 指标“噪声污染”替换为“环境噪声达

标区覆盖率” 

中国当前尚难以实现对受噪声污染影响人数的统计。以指

标设置意图尽可能一致为目标，替换为“环境噪声达标区覆

盖率”。 

9.1 

将 ISO37120指标“偿债比率”替换为“债务负担率” 在中国现行的财政统计制度下，偿债比率不具有数据收集

的可行性。此外，中国财政体制与发达国家有区别，偿债

比率难以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设置的初衷

无法实现。 

9.2 

将ISO37120指标“资本支出占全部支出的百分比”

替换为“固定资产投资占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百

分比” 

与中国当前财政统计制度相符 

9.3 
调整了 ISO37120 指标“自有来源收入占总收入的

百分比”的计算方法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范围存在差异： 

9.4 
将 ISO37120 指标“实收税收占应收总税收的百分

比”替换为“实际税收占当年税收计划的百分比”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税制不同 

11.3 
将ISO37120指标“妇女占市政府雇员的百分比”替

换为“女性占公务员总人数的百分比” 

与中国当前公务员统计制度的术语使用保持一致 

11.4 

将 ISO37120 指标“每十万人市政官员腐败和/或

贿赂定罪人数”替换为“每十万人公务人员贪污贿

赂批捕数量” 

与中国当前公安统计制度的术语使用保持一致 

11.5 

将ISO37120指标“每十万人本地官员人数”替换为

“每十万人当地公务员数量”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度不同。在尽可能体现指标设置

意图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官员任免的制度修改指标计算方

法 

12.2 

调整指标口径。ISO37120 中“医院病床”包括住院

病床和产床，本标准中“医院病床”仅包括住院病

床 

与中国现行卫生统计制度保持一致 

12.5 

调整指标口径。ISO37120 中“医院病床”包括注册

护士和助产士，本标准中“医院病床”仅包括注册

护士 

中国现行卫生统计制度中，注册护士包括助产士。 

15.1 
将ISO37120指标“贫民窟居住人口百分比”替换为

“棚户区居住人口百分比” 

中国没有关于贫民窟的法律界定与统计制度，因此将指标

替换为符合 ISO37120关于贫民窟的界定条件、并具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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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和统计制度的“棚户区”。 

15.2 

将ISO37120指标“每十万人无家可归人数”替换为

“每十万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人数” 

中国没有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法律界定，在指标设置意图

一致的前提下，考虑到与中国社会服务统计制度的协调性，

替换为“流浪乞讨人员”。当前仅针对救助人次进行统计，

为引导城市管理，建议增加“流浪乞讨救助人数”的统计项。 

15.3 
将 ISO37120 指标“非法住宅百分比”替换为“未注

册流动人口的百分比” 

中国当前尚难以实现针对“非法住宅”的统计。以指标设置

意图尽可能一致为目标，替换为“未注册流动人口”。 

16.1 

将 ISO37120 指标“享受定期固体废弃物收集服务

的居民人数百分比”替换为“享受定期生活垃圾收

集服务人口的百分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6.2 
将 ISO37120 指标“人均固体废弃物收集量的居民

人数百分比”替换为“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生活垃圾收集

量不宜同济，用清运量代替 

16.3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百分

比”替换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统计制度保持一致 

16.4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固体废弃物中卫生填埋的

百分比”替换为“生活垃圾中卫生填埋处理的百分

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6.5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焚烧处置的

百分比”替换为“生活垃圾中焚烧处理的百分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6.6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固体废弃物中露天焚烧的

百分比”替换为“生活垃圾中露天焚烧处理的百分

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6.7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固体废弃物中露天弃置的

百分比”替换为“生活垃圾中露天垃圾场处理的百

分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6.8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固体废弃物中其他方式处

置的百分比”替换为“生活垃圾中其他方式处理的

百分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6.10 
将 ISO37120 指标“城市危险废物循环利用的百分

比”替换为“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的百分比” 

与中国有关固体废物的法律术语保持一致 

18.1 
将 ISO37120 指标“每十万人大容量公共交通公里

数”修改为“每十万人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 

在指标设置意图相同的前提下，与中国当前客运统计制度

的使用术语保持一致 

18.2 
将ISO37120指标“每十万人轻型公共交通公里数”

修改为“每十万人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总长度” 

在指标设置意图相同的前提下，与中国当前客运统计制度

的使用术语保持一致 

18.3 
将 ISO37120 指标“年人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次

数”修改为“年人均公共交通客运量” 

在指标设置意图相同的前提下，与中国当前客运统计制度

的使用术语保持一致 

18.6 
修改两轮机动车的范围 在指标设置意图一致的前提下，与中国当前客运统计制度

的统计口径保持一致 

19.2 
将ISO37120指标“每十万人年均种植树木数量”修

改为“每十万人每年新增乔木数” 

在指标设置意图一致的前提下，与中国当前绿化统计制度

的使用术语保持一致 

19.3 
将 ISO37120 指标“非正式居住面积占城市面积百

分比”替换为“违法建设查处总占地面积占城区面

中国没有关于非正式居住的法律定义。“非正式居住”旨在

表征不符合现行规划与法规要求的住宅建设情况。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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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百分比” 设置意图一致的前提下，替换为“违法建设查处总占地面

积”。 

20.1 
将 ISO37120 指标“享受废水收集城市人口的百分

比”替换为“污水管网覆盖率” 

与中国现行供排水统计制度相符 

21.1 
将 ISO37120 指标“享受饮用水供水服务城市人口

的百分比”替换为“供水普及率” 

在指标设置意图一致的前提下，确保与中国现行供水统计

制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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